
附件
吉林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服务商申报书

申报单位：       （加盖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吉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6年3月

一、服务商基础信息表

	单位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混合所有制企业    □其他     

	所属行政区
	
	注册地址
	

	单位总人数

（人）
	
	数字化转型业务服务团队人数（人）
	

	本地化运营

服务能力
	□在吉林市已设立独立法人机构并有办公场所 

□在吉林市未设立独立法人机构但有分公司等分支机构且有办公场所

□在吉林未设立独立法人机构或分支机构无本地化办公场所

（佐证材料：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办公场所不动产登记证书或租赁合同）

	 2025年营业收入（万元）
	

	2025年利润

（万元）
	

	 2025年研发投入占比（%）
	

	申报行业
	□化学制品及新材料制造业   □药品及医疗用品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钢铁冶炼及加工业

□汽车零部件配件及其他高端装备制造业

	单位简介
	（发展历程、主营业务、市场销售、行业地位等方面基本情况，不超过300字）

	数字化转型

知识产权
	数字化转型相关专利    （项），其中：发明专利    （项）

软件著作权    （项）、注册商标    （项）

	单位荣誉资质
	（列举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认定等荣誉资质，例如：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级/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格式：XXXX年度获评XXXX荣誉资质，清单式列举、不超过200字。）


二、服务商产品名录

1.服务商服务能力简介（不超过500字）：（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团队人数、主要产品和服务、主要服务细分行业等）

2.服务商产品信息

	序  号
	产品名称
	主要应用环节（例如：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客户服务、供应链管理）
	产品简介（不超过100字）
	部署方式（云部署/本地部署）
	部署周期（单位：月）
	价格区间（单位：万元）

	
	
	
	
	
	
	
	

	
	
	
	
	
	
	
	


填表说明：

1.每家服务商产品数量不少于3个，不超过10个。

2.产品能为吉林市5个细分行业提供服务（化学制品及新材料制造业、药品及医疗用品制造业、食品制造业、钢铁冶炼及加工业、汽车零部件配件及其他高端装备制造业）

三、服务商服务案例

（一）服务商2023-2025年服务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情况

1.吉林省以外城市服务企业数量：       家企业。通过项目验收       家，其中达到数字化水平二级      家；数字化水平三级及以上      家。
2.吉林省内服务企业数量

（1）长春市      家企业。通过项目验收   家，其中达到数字化水平二级   家；数字化水平三级及以上   家。

（2）吉林市      家企业。通过项目验收   家，其中达到数字化水平二级   家；数字化水平三级及以上   家。

（二）项目验收数字化水平二级以上案例介绍（1-2个）

简要介绍案例的建设情况和实施成效（必须包含以下方面：被改造企业简介、数字化转型成效、主要做法），请优先提供数字化水平达到三级以上的案例。  
四、信用承诺
数字化服务商信用承诺书
本单位郑重承诺：

1.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无严重失信和违法违规行为。

2.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

3.自觉接受工信、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4.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含）以上安全（含网络和数据安全）、环保、质量事故（事件）。

5.本单位提交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明晰完整，未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

6.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国家和吉林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相关要求开展服务工作，严格遵守财经纪律，杜绝骗补等违规行为。

7.若发生与上述承诺相违背的事实，由本单位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2026年    月    日

五、相关佐证材料

申报书中涉及的证明材料必须提供，包括但不限于：

（一）申报单位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5年度审计报告（须附二维码）；无法出具前述2025年度审计报告的，请申报单位盖章作文字说明并提供2025年度主要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三张表缺一不可）（必需，提供主要财务报表的请加盖申报单位公章；若企业成立不满一年，则提交从成立之日起到2026年3月30日的主要财务报表）；

（三）企业资质证明材料（获得的省部级数字化转型服务资质或荣誉称号：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商、智能制造供应商等；获得由国家、地区、行业协会、专业机构颁发的相应专业资质证书等）

（四）荣誉资质、知识产权等证明材料；

（五）典型案例客户证明材料（如服务合同关键页、用户报告或反馈意见等）；

（六）团队介绍、服务能力等相关证明材料；

（七）信用报告
（八）其他相关文件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